
东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办公室 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东卫办函〔2017〕5 号

 

 

东莞市卫生计生局办公室转发广东省卫生计生委
办公室关于做好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呋酯等 
国家谈判药品集中采购供应工作的通知 

 

各镇街（园区）卫生计生行政部门，各医院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，

局直属各单位： 

现将省卫生计生委办公室《关于做好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呋

酯等国家谈判药品集中采购供应工作的通知》（粤卫办函﹝2017﹞

5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结合我市实际，提出以下意见，请一并贯彻执

行。 

一、各医疗机构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谈判药品集中采购政策，

按照有关要求将国家谈判药品纳入医疗机构药品基本供应目录管

理，减少进入医院环节。按照国家谈判价格直接通过省交易平台

挂网采购，不需议价，并按期结算药款。 

二、各医疗机构要根据实际诊疗需要优先采购和使用国家谈

判药品，在采购周期内，对于医疗机构采购使用国家谈判药品的

相关数据，我市将在医改等相关考核中实行单独核算、合理调控。 

三、我局将加强医疗机构对国家谈判药品采购、使用、合同



执行、结算情况的监管，防止违规采购、网下采购等行为发生。

对于部分医疗机构在挂网之日前已签订且尚未执行完毕的国家谈

判药品采购合同，原则上按国家谈判价格执行，交易各方也可自

行协商处理。 

  

  

东莞市卫生计生局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 月 12 日 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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